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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

第二条

第三条

第二章 适用范围

第四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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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专业类别

第六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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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基本条件

第七条 热爱祖国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，

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

论和路线方针政策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诚实守信，作风端正，

认真履行岗位职责。

第八条 爱岗敬业，勇于开拓，努力进取，有钻研精神，在

新设备、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工艺的创新和应用中做出一定的成

绩；在现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时间内，年度考核或任期考核达到合

格以上等次。

第九条

第四章 资格及能力业绩条件

第十条

第十一条 高级工程师条件

（一）学历、资历条件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，可申报高级工程师职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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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专业理论知识

（三）业绩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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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论文、成果要求

第十二条 工程师条件

（一）学历、资历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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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专业理论知识

能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，提出新技术应用和技术开发

的设想。

（三）业绩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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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论文、成果条件

第十三条 助理工程师条件

（一）学历、资历条件

（二）专业理论知识

（三）业绩条件

参与处理本专业范围内基础性技术工作和一般性技术难题。

（四）论文、成果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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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破格申报条件

═Џ

（一）业绩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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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论文、成果条件

第十六条

第五章 评价方式方法

第十七条

第十八条

第十九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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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一条

第二十二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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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

第二十四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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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（二）专业理论知识
	系统掌握所从事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，熟练运用专业技术标准和规程开展工作；具有较强的技术分析
	（三）业绩条件
	（四）论文、成果要求
	基本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；基本掌握本专业的技术标准、规范、规程、规章，具有完成一般技
	独立撰写所从事专业技术报告2篇，或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科技期刊或学术刊物上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1篇。



